
 

 

宜蘭管理處性別平等工作法職場性騷擾事件申訴書 

申

訴

人

資

料 

姓 名  性 別 
□男 □女 

□其他 

出生年

月日 

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

       （            歲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
(或 護 照 號 碼) 
 

聯絡電

話 
 

服務單

位 
 

職

稱 
 

身 分 別 □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□約僱人員 □技術工 □工友 □臨時人員 □其他：  

職 務 別 □處長 □主管 □非主管 

身 心 障 礙 別 □身心障礙者 □非身心障礙者 

與 被 申 訴 人 

關 係 

1、□同事業單位 □不同事業單位（共同作業） □不同事業單位（業務往

來） 

2、□權勢（最高負責人與職員／上司與下屬）□非權勢 

國 籍 別 
□本國籍（一般） □本國籍（原住民）  □本國籍（新住民，經歸化程序

取得臺灣身分證者）□外國籍（非本國籍） 

住 （ 居 ）所    

公 文 送 達 

(寄 送)地 址 

□同住居所地址□另列如下（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） 

   

申

訴

事

實

內

容 

被  申  訴  人 

姓 名 
 性 別 

□男 □女 

□其他 

出生年

日 

      年    月       日   

（     歲） 

身 分 別 
□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□約僱人員 □技術工 □工友 □臨時人員 □其他： 

  

職 務 別 □處長 □主管 □非主管 

事 件 發 生 

時 間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上午 

  年      月  日  □下午 時  分 

事 件 知 悉 

時 間 

□同事件發生時間□另列如下 

                 □上午 

  年      月  日   □下午                時   分 

事 件 發 生 

地 點 
□辦公場所 □非辦公場所：      

 

申 訴 類 別 

□敵意式性騷擾（性工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）□交換式性騷擾（性工法

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） 

□權勢型性騷擾（性工法第 12 條第 2 項）□非工作時間性騷擾（性工法第 

12 條第 3 項） 

事件發生過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錄  1-1(屬性工法申訴書範本 )  



 

相

關

證

據 

附件 1：  

附件 2： 

 

（無者免填） 

（上述紀錄業經申訴人確認其內容無誤 

申訴人（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）簽名或蓋章）： 

 

 

申訴日期：  年   月        日 

法定代理人資料表（無者免填） 

（依行政程序法第 22 條規定，未滿 18 歲者之性騷擾申訴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提出。） 

法

定

代

理

人

資

料

表 

姓 名  性 別 
□男 □女 

□其他 

出生年

月日 

年   月   日 

（ 歲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(或護照號碼）  
 

與申

訴人

關係 

 
聯絡電

話 
 

住 （ 居 ） 所     

委任代理人資料表（無者免填） 

委

任

代

理

人

資

表 

姓 名  性 別 

□男 □女 

□其他 

出生年

月日 

年   月   日 

（ 歲） 

身分證統一編
號  

（或護照號

碼）  

 

與申

訴人

關係 

 
聯絡電

話 
 

住 （ 居 ） 所 
     

 

＊檢附委任書 

受理人員資料 

受理單位  受理人員  職稱  

聯絡電話  
接 獲 申 訴 

時 間 

    □上午 

 年 月 日 □下午   時  分 

 備註： 

1. 本申訴書填寫完畢後，應影印 1 份予申訴人留存。 

2. 事實發生過程及相關證據如不敷書寫，請另自行以紙張書寫。 

3. 管理處應於接獲申訴 2 個月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，得延長 1 個月，並應通知當事人。 

4. 本申訴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，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應予保密。 

 

 

 

 

【次頁尚有被害人權益說明，並請詳閱】



 

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權益說明 

一、申訴提起： 

(一) 被害人為管理處所屬員工(農田水利事業人員、技術工、工友、年度約僱人員

及臨時人員)及其他實際在管理處工作之人員。 

1. 得向管理處提起申訴。 

2. 被申訴人為處長時，得向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提起申訴。 

3.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2 條之 1 規定，被申訴人為處長、管理處未處理或不

服被申訴人之管理處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者，得於下列申訴期限內，逕向

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： 

（1） 被申訴人非具權勢地位：自知悉性騷擾時起，逾 2 年提起者，不予受

理；自該行為終了時起，逾 5 年者，亦同。 

（2） 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：自知悉性騷擾時起，逾 3 年提起者，不予

受理；自該行為終了時起，逾 7 年者，亦同。 

（3） 性騷擾發生時，申訴人為未成年，得於成年之日起 3 年內申訴。

但依上開規定有較長之申訴期限者，從其規定。 

（4） 被申訴人為處長，申訴人得於離職之日起 1 年內申訴。但自該行

為終了時起，逾 10 年者，不予受理。 

二、 刑事告訴：性騷擾事件涉及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（意圖性騷擾，乘人不及抗

拒而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其臀部、胸部或其他身體隱 私處之行為）之罪者，須

告訴乃論，被害人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237 條規定於 6 個月內提起告訴，警察

機關應依被害人意願進行調查移送司法機關。 

三、 民事賠償：得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7 條至第 30 條等相關規定，向雇主（服務

單位）、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。 

四、 申訴調查期間：受理申訴單位應自接獲申訴之翌日起 2 個月內作成性騷擾成立與

否之決定，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；必要時，得延長 1 個月。 

五、 被害人保護扶助：管理處知悉性騷擾之情形，應視被害人身心狀況，提供或轉

介諮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、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。 

本權益告知書係為向被害人說明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，

非取代性騷擾申訴書，被害人有意願提起申訴，請另填寫申訴書。

管理處於接獲申訴書需依規定通知地方主管機關並依限完成調查。 

被告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本人簽名)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



 

 
 

性騷擾申訴委任書 
 

稱謂 
姓名 

（或名稱） 

 

性別 
出生 

年月日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
（或護照號碼） 

住居所或居所 

（事務所或營業所） 

 

聯絡電話 

委

任 

人 

      

委

任

代

理 

人 

      

 
茲因與    間性騷擾申訴事件，委任             

為代理人，就本事件（詳申訴書）有代為一切申訴行為之代理權， 

 □並有□但無（請擇一）撤回或委任複代理人之特別代理權。 

 

 
此致 

宜蘭管理處 

 

 
委任人：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 

委任代理人：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年  月      日 

附錄 1-2（屬性工法委任書範本） 



 

 
 

性騷擾申訴撤回書 
 

申訴人姓名 
  

出生年月日 
  

性別 
 

□男 □女 □其他 

 

身分證統一
編 號 

  
聯絡電話 

(公) 

(宅) 

(手機) 
 

住居所地址 
 

公文送達 

(寄送)地址 

□同住居所地址 □另列如下 

 

 

撤回原因 

（請簡述） 

 

附件 檢附原申訴書影本 

 

 

 
說明 

1. 本撤回書送達申訴受理單位後，申訴調查程序即予終止；惟管理處仍須依性工

法有關「非因接獲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」之各項防治義務，採取立即有效

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 

2. 申訴經撤回者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。但申訴人撤回申訴後，同一事由如

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，仍得再提出申訴。 

3. 本撤回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，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 

應予保密。 

本人（申訴人）已瞭解上開說明內容，撤回於 年 月 日申訴 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（被申訴人姓名）之性騷擾申訴事件，特此聲明。

此致 

宜蘭管理處 

本人（申訴人）簽名 日期： 年 月 日 
※申訴人如未成年，請填具以下法定代理人資料，並由法定代理人簽名
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與申訴人關係： 

附錄  1-3（屬性工法申訴撤回書範本） 



 

 
 

調查訪談紀錄 

案由 申訴人○○○申訴○○○（被申訴人）涉職場性騷擾 

訪談時間 ○年○月○日上午○時○分至○時○分 

訪談地點 ○ 

訪談人 ○○○①、○○○②、○○○③ 

受訪人 ○○○ 服務單位 ○○○ 

紀錄 ○○○ 

※由調查小組成員告知受訪人，本訪談過程將錄音及錄影並詳盡紀錄，受訪人對訪談過程及

內容應予保密，並告知調查小組成立與訪談之法規依據。訪談紀錄如下： 

①問  

答  

②問  

答  

③問  

答  

（請自行延伸）  

※以上內容經訪談人及受訪人確認無誤，並同意將與本案有關之資料提供本案調查小組辦理

後續申訴案調查使用※ 

 

受訪人簽名：    
 

訪談人簽名：   

 

紀錄人簽名：   

附錄  1-4（屬性工法調查訪談紀錄範本） 



 

 
 

宜蘭管理處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 

申訴人  被申訴人 
 

申訴內容 詳申訴人○年○月○日之性騷擾申訴書 

 

 

 

 
調查訪談
過程紀錄 

 

 

 

 

一、○年○月○日/受訪人：○○○/訪談人：○○○（紀錄如附件1）。

二、…… 

三、…… 

 

 

 

 

事實認定 

一、適用法令依據：…… 

二、事實敘述：…… 

（應包含調查事項之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及具體行為態樣等，調查情形

與調查人員認定理由等說明） 

調查結果 經調查小組綜合所得各項證據，經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論斷，

建議調查結果被申訴人對申訴人之性騷擾成立／不成立。 

相關證據 一、附件○：…… 

二、附件○：…… 

 

處理建議 

一、對申訴人： 

二、對被申訴人： 

三、對當事人（或案件發生地所屬機關）：（無則免填） 

調查記錄

製作日期 

 
○年○月○日 

調查人員 

（簽章） 

 

 

 

附錄1-5（調查報告書範本-送交申訴處理單位審議） 



 

 

 

宜蘭管理處性騷擾申訴決議書 

申 訴 人 ○○○ 

被申訴人 ○○○ 

調查結果：性騷擾事件成立／不成立。 

調查事實 

壹、○○○（申訴人）之申訴（以綱要式記載） 

一、  

二、  

三、  

貳、○○○（被申訴人）之陳述（以綱要式記載） 

一、 

二、 

三、 

叁、認定理由 
一、適用法令依據： 

二、○○○（申訴人）提供○○○（相關證據），作為其申訴遭○○○（被申訴人）

性騷擾之證明，本案調查小組於○年○月○日訪談○○○（申訴人）、○○○

（被申訴人）、○○○（證人）、○○○（證人），並調查當事人工作場所之監

視器畫面，依據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綜合判斷，認定本案性騷擾事件成立／不成

立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…… 

（二）…… 

（三）…… 

 

 

附錄1-6（屬性工法決議書範本-通知當事人） 

決議書內涉及申訴人、被申訴人或相關人員個人資料

部分，須注意依相關規定隱蔽或以代號表示。 



 

處理建議 

一、對申訴人：…… 

「舉例」如下： 

(一) 調整工作地點，避免與被申訴人直接接觸，以降低雙方之互動。 

(二) 提供相關心理諮商協助。 

(三) 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（如性騷擾涉及刑事責任）。 

(四) 移送人評會予以懲處（如有惡意虛構之事實）。 

二、對被申訴人：…… 

「舉例」如下： 

(一) 移送人評會予以懲處。 

(二) 調整職務，並建議其○年內不得回任主管職。 

(三) 調整工作地點，避免直接接觸，以降低雙方之互動。 

(四) 未來將迴避有關○（申訴人）之管考、評量等。 

(五) ○年內進行心理諮商及接受性平教育各○小時，提升性平意識，並將相關證明

送本○錄案。 

(六) 不得再有性騷擾行為，亦不得對申訴人或相關人員有報復之行為；如有該等行

為經查證屬實，將依相關法令嚴予懲處。 

三、對當事人所屬機關或事件發生地機關：…… 

宜蘭管理處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召集人○○○ 

委  員○○○ 

委  員○○○ 

委  員○○○ 

委  員○○○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
